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

内字[2025]0011000016号）。本公司现就 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所涉事项

的影响消除说明如下：

一、2024 年度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一）沐邦高科 2024年第一季度销售的单晶炉由于第四季度发生退货，公

司对第一季度确认的单晶炉销售收入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公司更正了 2024年第

一季报、半年报及第三季报，沐邦高科就该事项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收入更正

金额为 19,823.01万元，占 2024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1.53%，对财务报表影响较

大，上述事项表明沐邦高科客户管理、收入确认等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二）沐邦高科 2024年度将募集资金以货款或工程款的形式付款后，再通

过关联企业借款的形式回流到沐邦高科，沐邦高科用来归还银行借款和供应商欠

款，导致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涉及金额 21,920.00万元，上述事项表明，沐邦高

科在募集资金管理、供应商管理、关联交易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二、关于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针对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被出具否定意见事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完善，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和上市公司的监管

规则，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动态优化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优化完善

公司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健康运行，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1、建立健全内控体系，提高管理层的合规意识

（1）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风险防范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订完善多项公司管理制度，

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梳理各项业务流程，不断完善、规范管理的各个

环节。

（2）加强规范运作意识，严格规范运作要求。持续开展对关键人员的合规

培训，加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学习，切实提高各业务环节规范运作意识，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3）强化对重要业务活动的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

监督职能，提高审计监督的范围，及时发现并纠正内部控制缺陷，确保内部控制

制度有效执行。

（4）对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对部分关键管理人员进行了更换。

2、具体整改措施及结果

（1）客户管理、收入确认

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完成收入虚假记载相关的会计

差错进行追溯调整，消除收入虚假记载的影响。

完善销售管理制度，明确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加强销售合同、出库、发

货、验收环节审核与收入复核，保证营业收入确认真实、准确、完整。

（3）在客户管理方面，公司以规范客户管理、防范合作风险为核心，严格

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客户准入审核、合作过程跟踪、客户信用评估等工作。

（2）募集资金管理、供应商管理、关联交易

公司加强资金管理等内控制度的执行，完善资金支出相关制度。公司进一步

规范财务管理流程，对支付资金额度、用途、去向及审批权限、程序作出明确规

定和限制，严格审批程序，明确审批人员职责，堵塞监管漏洞。公司针对因关联

方交易出现的关联方资金占用，颁布了《关联方交易决策制度》、《防止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从内控制度上加以规范。

严格规范新供应商选择以及准入的标准、对供应商资质和背景等进行充分调

查和评估。

公司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偿还占用资金，消除不利影响。截至

2025年 11月 4日，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已完成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

偿，并支付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基于上述整改情况，公司加强了对业务、财务等事项的日常管理，进一步强

化规范运作管控，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公司将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内部控制

的监督检查，促进公司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4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特此说明。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